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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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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n坚决维护“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l 自然资源部2023年10月8日印发《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 行） 》

（自然资发〔 2023〕 193 号） 要求坚决维护“三区三线 ”划定成 果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推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精准落地实。统筹做好 规划城镇建设用地安

排 ，严格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l 政策文件及规范

•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  2023〕 
193号）

•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管理的通知（试行）  》（川
自然资发〔2024〕31号）

合理规划
城镇建设用地

  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允许布局的建设项目：

①  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军事、矿山等单独选址项目。

②  符合自然资源部《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2024年）》要求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③  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原则不得超过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10%，

            

      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

   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增量用地使用上，要为“十五五”“十六五”期间至少留下35%、25%的增量用地。

   在年度增量用地使用上，至少为每年保留五年平均规模的80%，其余可以用于年度间调剂，但不得突破分阶段总量控制。



前言

■优化城镇开发边界有助于保护优质耕地和重要的生

态空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同时促进

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 合理的开发边界可以引导城市内部功能的合理布

局   ,促进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的优化配

置， 提  高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质量

■ 梳理区域范围内历年报批、历年供地、历年报征

成   片开发方案等有合理手续却未纳入开发边界的用

地，   保障城市合理发展。

■ 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可以有效地遏制城镇的无序
扩

张，避免城市盲目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实现城镇的有序、集约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开发边界需要适时

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如重大项目建设、行政

区   划调整等

■ 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

通过科学划定和调整开发边界，可以提升国土空间

治   理的现代化水平

                加强空间治理

06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03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02      提升城市功能布局          

04     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        01      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05

编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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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剑阁县城镇开发边界
局部优化数据库

4月，我县上报省厅局部优化

方案（涉及五指山地质科普

博物馆用地），8月自然资源

部审核通过

3月，县委书记组织召开政
策解读及数据库工作汇报

7月，根据省厅31号文件要

求，重新梳理我县城镇开发

边界优化数据库

8月中旬向县委
书记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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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规则解读

① 不准占用连片耕地和生态敏感区。坚持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优先原则，调入地块应避让连片耕地，避让生态保护重要区；调入地块涉及   

        耕地面积应下雨调出地块涉及耕地面积。

② 不准跨区域调整。坚持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总体稳定，局部优化原则限定在县域或市辖区范围内。

③   不准突破原有规模。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应明确调入（调出）地块用地性质和边界，调入涉及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应等量缩减城镇
开发边界内原有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入涉及现状建设用地的，应等量缩减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建设用地规模。

④ 不准破坏城镇开发边界形态完整。涉及优化的调入地块原则上应与原城镇开发边界集中连片，调出地块应优先考虑零星、破碎的非城
镇建设用地图斑，促进城镇开发边界形态完整，便于识别和管理。

⑤ 不准重复优化。已完成优化程序的调入（调出）地块不得重复优化。

⑥ 局部优化面积每年不得超过县级行政区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的2%：严格控制局部优化频次和规模，每个设区市中心城区
每年允许优化2次，每个县、市、区（含省级以上新区，不含设区市中心城区）每年允许优化1次，跨县级行政区的原则上计入涉及县（市、
区）的频次；局部优化规模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县级行政区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的2%，其中设区市中心城区可以统筹核算。

城镇开发边界
局部优化原则

  总
量
限
制
+
调

出
限
制

六不准原则



02.规则解读

双六准情形

1 城镇道路及交通
    场站项目

•    城镇间（含组团间）连接性的城镇道路用地。

•    确需零星布局的港口码头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等。

2
   公共设施项目

•   有特殊选址或邻避要求，确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的公用设施用地，如供水、排水、供电、燃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环卫、消防、气象、综合

    防灾、污水处理、环境监测设施以及“平急两用”等其他公共设施等用地。

3

   
   
 公共管理与服务
     设施项目

•     对防护、隔离等有特殊选址要求的特殊医疗、科研、文化、教育、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未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或无新增建设用地空间的乡镇，需使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的中小学、 幼儿园等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和机关团体用地。

4      特殊用地项目 •     用于国防科技、安保、外事、监教、殡葬、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等特殊用地。

5      零星产业用地 •     依托本地资源建设或用于危险品加工、易燃易爆物品储存、粮食储备等零星工矿、物流仓储、储备库等用地。

6
  文旅产业及公用
      设施用地

• 依托自然景观、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建设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驿站、宣教设施服务配套设施用地，以及民俗酒店、房车营地、康养文旅、文创等零星商

业服务业用地；

• 远离城镇零星布局的加油站、充换电站、加换气站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10%

                     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准入清单（6类）



02.规则解读

双六准情形

               城镇开发边界允许局部优化情形及资料（6类）

   1    国省重大项目 •   国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落实和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 ，确需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 。需提供相应文件材料

2    防灾减灾类 •  因灾害预防、抢险救灾、灾后重建等防灾减灾确需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的。需提供省级有关主 管部门相关资料。

3
  
 永农核实处置类 •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过程中确需统筹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应结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同步编制和审查认定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 

   方案。

4    手续合法类 •   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 ，或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 ，或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 ，确需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的 。需提供相应的批准

文件或证书。

5    全域土整类 •  已批准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确需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的。需结合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同步编制和审查认定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

    6
  建设项目深化
实施及容差类

•  规划深化实施中 ，建设项目因用地勘界、 比例尺衔接等需局部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 。局部优化面积占项目地块面积的比例不超过5%、且不超过2000平

   方米；面积不超过报批用地面 积的1%、且不超过400平方米的，属于局部勘误，视为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但需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和扩展倍

   数进行统筹核算。



03 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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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优化方案

划定情况

输入文字，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

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

输入文，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

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

点击输入文字 点击输入文字

分配地区 城镇开发边界 占比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新增占比

下寺城区 8.79 36.67% 0.97 27.99%

普安城区 5.69 23.83% 1.74 50.35%

其它镇区 9.43 39.50% 0.74 21.66%

总计 23.89 100% 3.45 100%

开发边界划定和新增空间投放表（平方公里）

开发边界分布图

    剑阁县城镇开发边界23.89平方公里（3.58万亩），其中新增

规模面积为3.45平方公里（5175亩），扩展系数为1.27倍。



03.优化方案

项目收集情况
本次调整共收集86个项目，其中71个项目不符合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规则或符合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特殊选址要求，符合优

化规则项目15个项目，其中符合部“193号文”情形1的项目有7个，符合情形4的有8个。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亩） 符合的调整情形

1 剑阁县金剑工业园 513.00 “情形1”

2 开封镇人居环境改善安置房建设项目 18.88 “情形1”

3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高速加宽桥 16.80 “情形1”

4 剑门关景区北门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17.75 “情形1”

5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大仓棚改配套道路 8.97 “情形1”

6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G108小剑门服务区 8.34 “情形1”

7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 16.58 “情形1”

8 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 16.95 “情形4”

9 剑门关森林康养度假酒店（花梦谷） 91.33 “情形4”

10 原剑阁职中 58.39 “情形4”

11 龙桥宴会厅 22.68 “情形4”

12 原西科大确权范围 48.46 “情形4”

13 原剑门关农机站地块 0.45 “情形4”

14 剑阁县交发集团机养中心建设项目 89.43 “情形4”

15 剑阁县双均机动车检测建设项目 12.99 “情形4”



03.优化方案
       拟调入情况：符合调入规则涉及15个项目，总面积约为61.4227公

顷（921.34亩）。涉及调入存量用地12.9967公顷（194.95亩），调入增量
用地48.4262公顷（726.39亩），其中涉及耕地23.7397公顷（356.10亩）。

项目名称 存量用地面积 增量用地面积 涉及耕地面积 项目面积

剑阁县金剑工业园 49.92 463.09 264.13 513

开封镇人居环境改善安置房建设项目 1.59 17.28 15.47 18.88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
-高速加宽桥

0.48 16.32 0 16.8

剑门关景区北门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10.36 0.15 0 10.51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
-大仓棚改配套道路

5.44 3.53 0.81 8.97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
-G108小剑门服务区

3.59 4.75 1.72 8.34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
-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

0.76 15.83 12.45 16.59

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 0.68 16.26 5.11 16.95

剑门关森林康养度假酒店（花梦谷） 22.01 69.32 22.21 91.33

原剑阁职中 57.52 0.87 0.02 58.4

龙桥宴会厅 10.26 0 0 10.26

原西科大确权范围 7.76 40.7 33.17 48.46

原剑门关农技站地块 0 0.45 0.37 0.45

剑阁县交发集团机养中心建设项目 11.81 77.62 0.65 89.43

剑阁县双均机动车检测建设项目 12.77 0.21 0 12.99

总计 194.95 726.39 356.10 921.34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金剑工业园省级重点项目，面积为34.2001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

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工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开封镇人居环境改善安置房建设项目，面积为1.2584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

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居住用地。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面积为1.1199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

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交通运输用地。

现状情况 影像图佐证材料



03.优化方案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北门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面积为1.1833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

号”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

商业服务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剑阁县北温泉员工住宿楼，面积为0.5977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

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交通

运输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G108小剑门服务区项目，面积为0.5563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

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调入为交通

运输用地。

现状情况 影像图佐证材料



03.优化方案

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重点项目）—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二期，面积为1.1050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

“193号”文中第一种情形：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本次拟

调入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剑门关镇雄关悠谷项目，面积为1.1299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

建设用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康复院项目，面积为6.0889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

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机关团体用地。

现状情况 影像图佐证材料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龙桥宴会厅项目，面积为1.5121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

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工矿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剑阁职中项目，面积为3.8929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已办

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原西科大确权范围，面积为3.2305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

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原剑门关镇农机站，面积为0.0303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

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城镇住宅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机养中心建设项目，面积为5.9621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

用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双均机动车检测建设项目，面积为0.8514公顷，属于自然资源部“193号”文中第四种情形，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

的建设用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本次拟调入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佐证材料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可调出情况1：剑阁县已撤销批文可调出39.29公顷

（589.35亩），其中存量可调出3.72公顷（55.8亩），

增量可调出35.57公顷（533.55亩）。
撤销批文 存量用地 增量用地 涉及耕地

2014年第1批乡镇撤销批文 2.55 74.85 43.05

2015年1批城市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 37.8 126.75 98.25

2015年2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 2.1 52.2 39.3

2015年3批城市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 0 26.55 0

2016年3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 0 34.05 26.85

2017年1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 13.35 219.15 147.3



03.优化方案

       可调出情况2：剑阁县其他可调出307.51公顷（4612.65亩），其中存量可调

出172.26公顷（2583.9亩），增量可调出135.24公顷（2028.6亩）。
乡镇名称 存量用地 增量用地 涉及耕地 总计

白龙镇 11.52 8.9 5.29 20.42

店子镇 1.79 0.02 0.02 1.81

东宝镇 0.21 1.18 0.96 1.39

公兴镇 2.8 1.4 1.26 4.2

汉阳镇 2.82 0.67 0.53 3.49

鹤龄镇 6.03 0.15 0.09 6.18

剑门关 11.4 4.46 3.36 15.86

江口镇 3.6 0.62 0.31 4.22

金仙镇 3.99 0.07 0.05 4.06

开封镇 16.36 12.09 10.99 28.45

柳沟镇 0.4 0.65 0.57 1.04

木马镇 8.96 0.46 0.12 9.41

普安镇 24.12 47.93 22.67 72.05

乡镇名称 存量用地 增量用地 涉及耕地 总计

樵店乡 1.48 0 0 1.48

涂山镇 4.06 0 0 4.06

王河镇 1.43 4.09 3.04 5.52

武连镇 2.05 1.39 1.14 3.44

下寺镇 27.58 46.24 29.66 73.83

香沉镇 1.53 0.07 0.07 1.6

秀钟乡 6.56 0.02 0 6.58

盐店镇 1.04 0.71 0.55 1.75

演圣镇 0.87 0 0 0.87

羊岭镇 4.3 0.34 0.29 4.64

杨村镇 4.74 0.32 0 5.05

姚家镇 11.13 0.61 0.13 11.74

义兴镇 7.6 0.13 0.02 7.73

元山镇 2.96 2.72 2.14 5.69

张王镇 0.95 0 0 0.95

总计 172.26 135.24 83.28 307.51



03.优化方案

已撤销批文可调出39.29公顷（589.35亩），其中存量

可调出3.72公顷（55.8亩），增量可调出35.57公顷

（533.55亩），涉及耕地23.65公顷（354.73亩）。其他调

出范围有15个地块，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10.64公顷

（159.6亩），调出增量建设用地10.50公顷（157.5亩），

涉及耕地8.02公顷（120.3亩）。

总计可调出面积60.43公顷（906.45亩），差口

0.99公顷（14.85亩）；其中存量14.36公顷（215.4

亩），无差口，增量46.07（691.05亩），差口2.36

公顷（35.34亩）。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2017年1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8934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14.6133公顷，涉及耕地9.8236公顷。



03.优化方案

剑阁县2014年第1批乡镇撤销批文，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1738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4.9879公顷，涉及耕地2.8725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剑阁县2014年第1批乡镇撤销批文，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1738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4.9879公顷，涉及耕地2.8725公顷。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剑阁县2014年第1批乡镇撤销批文，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1738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4.9879公顷，涉及耕地2.8725公顷。



03.优化方案

2015年1批城市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2.5246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8.4458公顷，涉及耕地6.5527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2015年2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1433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3.4828公顷，涉及耕地2.6162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2015年2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1433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3.4828公顷，涉及耕地2.6162公顷。



03.优化方案

2015年3批城市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0023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1.7692公顷，涉及耕地0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2016年3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2.2695公顷，涉及耕地1.7910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2017年1批乡镇建设用地撤销批文范围，涉及调出存量建设用地0.8934公顷，调出增量建设用地14.6133公顷，涉及耕地9.8236公顷。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其他调出地块一、地块二

现状情况 影像图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三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四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五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六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七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八



03.优化方案

现状情况 影像图

其他调出地块九至地块十五


